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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普法办〔2023〕10号

重庆市普法工作办公室
关于开展第三批市级法治教育基地

创建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普法工作办公室，市级各部门：

今年是“八五”普法规划实施的中期之年，为进一步推动“八

五”普法规划和决议全面落实，切实发挥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示范和

引领作用，传承、宣传、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红色法治

文化，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法治文化品牌，市普

法办拟在全市开展第三批市级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创建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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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范围

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传承、宣传、保护中华优

秀传统法律文化和红色法治文化，具有良好引导示范作用的单位、

机构、历史文化遗存和公共场所等，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可以申报

市级法治宣传教育基地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，积极宣传宪法、民法

典、党内法规及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的

法律法规，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，坚持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
（二）具有突出、独特的法治宣传教育价值和法治文化内涵，

特别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、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实行法治

具有开创性和典型性意义的；

（三）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、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

发挥重要作用的；推动法治文化与重庆传统文化、红色文化、地

方文化、行业文化、企业文化融合发展，具有突出特色的；

（四）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固定场地，符合公共场所安全

标准，向公众免费开放（特定场所除外）；

（五）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机制健全，有常设管理运营机构和

运营经费保障，法治宣传形式多样、内容定期更新；

（六）法治宣传和法治实践活动效应良好，在本辖区或行业

领域内具有引领示范效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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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报名阶段（2023 年 10 月 1 日—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，

重庆市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实行自愿申报的原则。各区县、市级各

单位对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行业申报单位进行初审后，报重庆市

普法工作办公室，涉及高校、企业的基地由主管部门负责推荐。

推荐申报基地原则上不超过 2个。

各推荐单位填写《重庆市第三批市级法治宣传教育基地评选

推荐表》，附 5至 10张基地照片或者相关视频资料，并将相关材

料电子档发送到市普法办指定邮箱。

（二）指导阶段（2024 年 1 月 1 日—2024 年 4 月 30 日），

市普法办根据各地各单位申报情况，进行有针对性的督促指导，

促进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。

（三）评审阶段（2024 年 5 月 1 日—5 月 31 日），市普法

办根据前期申报及推进情况确定预选名单，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评

审并确定挂牌重庆市第三批“重庆市法治宣传教育基地”单位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市级法治教育基地评审，是促进

各地各单位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提档升级的重要手段，各地各单位

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专人，精心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注重创建质量。各申报单位可根据通知要求的时间节

点，进一步细化并完善基地创建方案，丰富宣传形式及内容，确

保申报基地能以更高水平、更高质量参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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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明确工作责任。各区县普法办和市级部门作为此次推

荐主体责任单位，要认真了解所辖区域、行业法治基地建设情况，

加强基地建设和运用的指导督促，对照相关标准择优推荐。

附件：重庆市第三批市级法治宣传教育基地评选推荐表

重庆市普法工作办公室

2023年 7 月 1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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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第三批市级法治宣传教育基地评选推荐表

推荐单位（章）：

法治教育基地名称

法治教育基地地址

基地建设及设施设

备、区域设置等简介

基地开展法治宣传

及实践活动情况

联系人姓名
联系方式

（电话、手机）

填表说明：1.本表所填报基地是指区县级层面或由市级部门牵头打造；2.设于高校、企

业的基地由主管部门负责填报。3.基地名称及基地地址填写是为后期准确统计避免多头

填报。4.涉及多个基地申报的，各单位可自行添加表格内容以完整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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